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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2月2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管字第1083047141號

訂定「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處理違反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並自108年12月3日起生效。

 
附「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處理違反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1份。

局長  陳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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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處理違反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

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總說明 

一、本府為管理本市共享運具經營業，全方位整合共享小客車、機車

及自行車等各類共享運具，前於ㄧ０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制定公布

「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

並於ㄧ０八年五月十五日訂定發布「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

辦法」。為建立執法之適當原則及公平性，以減少爭議並提升公

信力，爰依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之事件，訂定「臺北市政府交通

局處理違反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裁罰基準」

(以下簡稱本基準)。 

二、 本基準共四點，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點明定本基準之立法目的。 

 (二)第二點明定本基準之各種違規態樣及處罰額度。 

 (三)第三點明定本基準表所定違規次數之定義及計算方式。 

 (四)第四點明定裁罰主管機關之辦理程序，及得以酌量加重、減輕

或免除處罰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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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處理違反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一、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為處理違反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

治條例規定之事件，依循適當原則予以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性，減少爭

議及訴願之行政成本，提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 交通局處理違反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規定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如下表： 

項

次 

違反事

實 

法條依

據 

法定罰鍰額

度（新臺

幣）或其他

處罰 

違規車種 裁罰基準（新臺幣）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以上） 

1 業者未

經交通

局許可

營運。 

第六條

第一項 

第十三

條 

處三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停

止營運；屆

期仍未停止

營運者，按

次處罰。 

自行車 

五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六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機車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七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小客車 

七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十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十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十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2 業者經

交通局

許可後

未簽訂

行政契

約或繳

納相關

費用即

營運。 

第六條

第一項 

第十三

條 

自行車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七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機車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八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小客車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十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3 業者於

許可期

限屆至

後未申

請展延

而繼續

營運。 

第六條

第二項 

第十三

條 

自行車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機車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七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七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七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小客車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七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停

止營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停止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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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享運

具未標

明業者

名稱、

客服專

線或聯

絡方

式。 

第九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四

條 

處六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

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

並得依情節

輕重停止其

營運之一部

或全部。 

 

 

 

 

 

 

 

 

 

 

 

 

 

 

 
 

 

 

 

 

 

 

 

 

 

 

 

 

 

 

 

 

 

 

 

自行車 

六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二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得依情節

輕重停止

其營運之

一部或全

部。 

機車 

七千五百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一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二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小客車 

九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5 業者未

於租用

平台介

面明確

揭示共

享運具

之租賃

費率、

使用方

式等相

第九條 

第一項

第二款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六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二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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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

訊。 

 

 

 

 

 

 

 

 

 

 

 

 

 

 

 

 

 

 

 

 

 

 

 

 

 

 

 

 

 

 

 

 

 

 

 

 

 

 

 

 

 

 

 

 

 

 

 

 

 

機車 

七千五百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一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二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小客車 

九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6 業者未

於共享

小客

車、共

享機車

及無樁

式共享

自行車

裝置具

有全球

衛星定

位功能

系統設

備。 

第九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六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二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機車 

七千五百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一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二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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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客車 

九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7 共享自

行車未

通過國

家標準

或其他

國家之

整車認

證。 

第九條 

第一項

第四款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8 業者使

用非屬

許可業

者所有

車輛營

運。 

第九條 

第一項

第五款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機車 

四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小客車 

五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七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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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業者未

執行營

運車輛

調度、

維修保

養，或

未主動

巡查並

移置毀

損不堪

使用、

違規停

車之車

輛。 

第九條 

第一項

第六款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七萬元罰

鍰，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七萬元罰

鍰，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七萬元罰

鍰，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機車 

四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五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八萬元罰

鍰，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八萬元罰

鍰，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八萬元罰

鍰，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小客車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六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九萬元罰

鍰，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九萬元罰

鍰，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九萬元罰

鍰，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10 業者未

將使用

者支付

之押

金、保

證金或

預收之

租金交

付信託

或取得

第九條 

第一項

第七款

前段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六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二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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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

構之履

約保證 

機車 

七千五百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一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二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小客車 

九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11 業者未

將使用

者支付

之押

金、保

證金或

預收之

租金交

付信託

或取得

金融機

構之履

約保證

標示於

租用平

台介面

明顯處

及其他

可供使

用者知

悉處。 

第九條 

第一項

第七款

後段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六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二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機車 

七千五百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一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二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小客車 

九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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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享運

具未投

保產品

責任險

或第三

人責任

保險。 

第九條

第一項

第八款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七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七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七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機車 

四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五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小客車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六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13 業者未

遵守服

務區使

用行政

契約約

定事

項。 

 

第九條

第一項

第九款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六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五分

之ㄧ。 

一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二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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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 

七千五百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五分之

ㄧ。 

一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二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小客車 

九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五分

之ㄧ。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14 業者未

依臺北

市共享

運具經

營業管

理辦法

第八條

規定函

送交通

局備

查、於

租用平

台揭示

解散、

停業、

復業等

資訊，

或依限

收回共

享運

第九條

第一項

第十款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七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七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七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機車 

四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五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八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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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小客車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六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九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15 業者未

依臺北

市共享

運具經

營業管

理辦法

第十條

規定於

交通局

指定期

限內補

足保證

金。 

第九條

第一項

第十款 

第十四

條 
自行車 

六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五分

之ㄧ。 

一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二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機車 

七千五百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五分之

ㄧ。 

一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二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三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小客車 

九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五分

之ㄧ。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四分之

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四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六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8 年第  230  期

11



16 業者未

經許可

變更營

運計畫

營運。 

 

第十條 

第十五

條 

處一萬元以

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

並得依情節

輕重停止其

營運之一部

或全部。 

自行車 

一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一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二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二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二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機車 

一萬二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一萬七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原許

可車輛數

二分之

ㄧ。 

二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二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二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停止

營運。 

小客車 

一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 

二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三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停止營

運。 

17 業者規

避、妨

礙或拒

絕交通

局派員

稽查服

務區使

用情

況、共

享運具

提供情

第十一

條 

第十六

條 

處五千元以

上二萬元以

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

並得依情節

輕重停止其

營運之一部

或全部。 

自行車 

五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未改

善，按次

處罰。 

七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未改

善，按次

處罰。 

一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按次處

罰，並停

止營運原

許可車輛

數三分之

ㄧ。 

一萬三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按次

處罰，並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一萬六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按次

處罰，並

停止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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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相

關營運

資料。 

機車 

六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未改

善，按次

處罰。 

八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未改

善，按次

處罰。 

一萬一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按次

處罰，並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一萬五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按次

處罰，並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一萬八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按次

處罰，並

停止營

運。 

小客車 

七千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未改

善，按次

處罰。 

一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未改

善，按次

處罰。 

一萬三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按次

處罰，並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三分

之ㄧ。 

一萬七千

元，並通

知限期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按次

處罰，並

停止營運

原許可車

輛數二分

之ㄧ。 

二萬元，

並通知限

期改善；

屆期仍未

改善者，

按次處

罰，並停

止營運。 

18 業者於

指定之

服務區

外之道

路或公

有路外

停車場

提供共

享運具

租借或

歸還服

務。 

第四條

第一項 

第十七

條 

每輛違規車

輛處三百元

以上六百元

以下罰鍰。 

自行車 每輛違規車輛處三百元。 

機車 每輛違規車輛處五百元。 

小客車 每輛違規車輛處六百元。 

19 業者於

本市營

運之運

具數量

超過交

通局許

第九條

第二項 

第十八

條 

經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每輛違

規車輛處三

百元以上六

百元以下罰

自行車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每輛違規車輛處三

百元。 

機車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每輛違規車輛處五

百元。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8 年第  230  期

13



可數

量。 

鍰。 

小客車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每輛違規車輛處六

百元。 

三、 第二點統一裁罰基準表所定違規次數，依同一行為人經交通局依各該項次裁處並

送達之次數計算。 

依第二點裁罰基準表所計算之停止營運車輛數，採無條件進位，計至整數為

止。 

四、 依第二點規定裁罰程序如下： 

(一) 經交通局查處有第二點各項次違反事實者，依各項次裁罰基準處罰之。 

(二) 前款受處分人逾期不繳納罰鍰者，由交通局進行催繳作業，如經限期催繳仍

不繳納者，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移送強制執行。 

交通局處理業者違反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應依該自治

條例所定罰鍰額度內與行政罰種類，並審酌業者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

之利益及其資力。 

業者違反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有行政罰法第七條至第

十三條規定情形者，交通局得依行政罰法相關規定酌予加重、減輕或免除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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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民戶字第1086037741號

主旨：公示送達趙福生等6戶8人應辦理遷徙登記之催告書。

依據： 戶籍法第50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查趙福生等6戶8人係遷出未報人口，渠等設籍之建物已拆除、門牌已廢止。因渠

等現住址不明，致戶籍登記催告書無法依一般方式送達，遂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

二、旨揭催告書受催告人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領取。

三、受催告人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向實際居住地戶所辦理遷入登記，逾期未辦理將

依戶籍法第50條第1項規定逕為遷至本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地址。

局長  藍世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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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戶籍案件公示送達名冊 

   

編號 受送達人姓名 類別 戶籍地址 

1 趙福生 遷徙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里5鄰磺港路○號 

2 伍昱睿 遷徙 臺北市北投區建民里10鄰文林北路23巷○號 

3 賴英雄 遷徙 臺北市北投區建民里10鄰文林北路23巷○號 

4 魏大鈞 遷徙 臺北市北投區建民里10鄰文林北路53巷臨○號 

5 郭宏財 遷徙 臺北市北投區洲美里7鄰洲美街139巷○號 

6 郭王宜 遷徙 臺北市北投區洲美里3鄰洲美街47巷○號 

7 郭建亨 遷徙 臺北市北投區洲美里3鄰洲美街47巷○號 

8 郭建忠 遷徙 臺北市北投區洲美里3鄰洲美街47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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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民戶字第1086037772號

主旨：公示送達高桂英、余政哲應辦理遷徙登記之催告書。

依據： 戶籍法第50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查高桂英、余政哲全戶2人係遷出未報人口，設籍本市北投區建民里15鄰文林北路

○號，渠等設籍之建物已拆除、門牌已廢止。因渠等現住址不明且已出境，致戶

籍登記催告書無法依一般方式送達，遂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催告書受催告人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領取。

三、受催告人請於公告之日起60日內向實際居住地戶所辦理遷入登記，逾期未辦理將

依戶籍法第50條第1項規定逕為遷至本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地址。

局長  藍世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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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086051489號

主旨：雷森企業有限公司等156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

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08年8月9日北市商二字第

108320389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 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08年8月9日北市商二字第108320389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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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086051496號

主旨：比得鑫國際有限公司等155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08年8月9日北市商二字第

108320546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 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08年8月9日北市商二字第108320546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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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083020276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二

小段21地號等38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108年12月

10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都市更新

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 108年11月25日起，至108年12月24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

市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臺北市中正區板溪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08年11月25日起，至108年12月24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

蒐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 108年12月10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非政府組織(NGO)會館(演講室)（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

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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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

閱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正區板溪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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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0830219381號

主旨：公告璞真誠美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正區福和

段一小段694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聽證訂於民國108年12月12日

辦理。

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08年11月27日起，至108年12月11日止，公告15日。

(二)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

市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臺北市中正區文盛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08年11月27日起，至108年12月11日止，公告15日。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

蒐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聽證機關、期日及場所：

(一)聽證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聽證期日：民國108年12月12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三)聽證場所：本市非政府組織(NGO)會館(演講室)（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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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聽證程序：

(一)簽到、核對身分證件或委任書及登記發言。

(二)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三)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四)陳述意見。

(五)詢問及答復。

(六)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五、當事人之權利：

(一)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本府指定

之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二)受通知人如未能出席者，得填具代理人委任書由代理人出席。

六、缺席聽證之處理：如當事人缺席聽證，亦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視為放棄於聽證中

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本府就聽證期日後始提出之意見，將請實施者登載於人

民陳情意見綜理表並提請審議會參考，原則上不再辦理聽證。

七、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調整為靜音。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錄影或照相。但

應於聽證開始後10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進行中，不得從事採訪。

八、聽證紀錄將於聽證召開2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九、張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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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

閱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正區文盛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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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083113070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代為拆除或遷移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改良物審查及勘

查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規費法第10條及第11條。

三、「臺北市代為拆除或遷移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改良物審查及勘查收費標

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標準係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7條規定申請臺北市政府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時，依規費法向繳費義務人

收取規費之標準，涉及實施者、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權益，為避免人民申請辦

理時間延宕，故本草案內容另定公告周知期間為7日，並刊登於本府公報及本府法

律事務管理系統之草案預告系統。本案另刊於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

（http://www.uro.taipei.gov.tw）。

四、對於修正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日起7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二)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

(三)電話：02-27815696轉3069。

(四)傳真：02-27810577。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公告欄。

(二)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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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文山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公告欄。

(五)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公告欄。

(六)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七)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公告欄。

(八)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九)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十)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公告欄。

(十一)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公告欄。

(十二)臺北市萬華區公所公告欄。

(十三)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公告欄。

(十四)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十五)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十六)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市長  柯文哲  

都市發展局

局長 黃景茂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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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代為拆除或遷移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範圍

內土地改良物審查及勘查收費標準修正總說明 

一、臺北市代為拆除或遷移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範圍內

土地改良物許可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九

十八年六月十二日發布施行，作為本市辦理實施

者依都市更新條例一０八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前第

三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府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

物依時，依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行政規費收費

標準加以規範，以符法制。 

二、因應都市更新條例於一０八年一月三十日總統華

總一義字第一０八０００一０三八一號令修正公

布，修正後由八章六十七條修正為九章八十八

條，為配合都市更新條例條次更動，爰修正本標

準第三條；且本標準於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發布

施行迄今已逾十年未檢討調整收費費率，現依規

費法第十一條規定調整收費基準。 

四、本標準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依規費法第七條之規定及配合現行實務修正

原名稱「臺北市代為拆除或遷移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改良物許可收費標準」為

「臺北市代為拆除或遷移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範圍內土地改良物審查及勘查收費標準」。

(修正條文名稱) 

(二)修正本標準主管機關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修正條文為第二條) 

(三)因應都市更新條例修正條次，配合修正本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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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第三條文字內容，同時刪除「許可」文字。 

(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修正原條文有關申請案之審查、補正及准駁

等作業性規定，同時刪除「許可」文字。 (修

正條文第四條) 

(五)明定核准後本府終止代為拆除或遷移時，所

繳費用均不退還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六)對本標準第三條第二項附表中審查費及勘查

費之費用，依現行薪資水準進行調整，同時

刪除附表內容之收費項目「許可」文字。(修

正附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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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代為拆除或遷移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改良物審查及勘

查收費標準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稱： 

臺北市代為拆除或遷

移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範圍內土地改良物審

查及勘查收費標準 

名稱： 

臺北市代為拆除或遷移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範圍內土

地改良物許可收費標準 

查依規費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各

機關學校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理下列事

項，應徵收行政規費。但因公務需要辦理

者，不適用之：一、審查……、勘查……、

許可。」可知審查費、勘查費及許可費分

屬不同之行政規費態樣。本案所稱之許可

審查費實係就實施者檢附文件進行審查作

業所收取之費用，應正名為審查費以符實

際；另許可勘查費實為申請案經核准後，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會同專家學者進行拆除

或遷移前之協調、疏導及會勘作業所收取

之費用，亦應正名為勘查費為妥。是應脫

鉤「許可」二字，修正收費項目名稱為審

查費及勘查費，並配合修正本標準名稱。 

第一條    本標準依

規費法第十條第

一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標準之

主管機關為臺北

市都市更新處

（以下簡稱更新

處）執行。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

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並

委任臺北市都市更新

處（以下簡稱更新處）

執行。 

依現行實務辦理情形，實際收取審查及勘

查費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爰修正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第三條    實施者依

都市更新條例

第五十七條規

定申請臺北市

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代為拆除

或遷移權利變

換範圍內之土

第三條    實施者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三十六

條規定請求本府代

為拆除或遷移權利

變換範圍內之土地

改良物，依本標準繳

交許可審查費及許

可勘查費後，檢具相

一、 因應都市更新條例修正條次。 

二、 查現行實務上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直轄市主管

機關代為拆除或遷移權利變換範圍

內之土地改良物，係向臺北市政府

提出申請，故刪除現行條文「向更

新處申請許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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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地改良物，應依

本標準繳交審

查費及勘查費

後，並檢具相關

文件。 

前項收費基

準如附表。 

關文件，向更新處申

請許可。 

前項收費基準如

附表。 

三、 查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實施者得申請當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拆除或

遷移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改良

物，該項申請難謂屬許可業務，且

審查費及勘查費內涵亦與許可費分

屬不同行政規費態樣，爰刪除第一

項條文及第二項附表內「許可」文

字。 

第四條    申請案經

駁回者，除審查

費 不 予 退 還

外，無息退還所

繳之勘查費。 

          實施者重

新申請時，應依

前條規定重新

繳費。 

第四條    申請案經審查

不合規定者，由更

新處以書面通知實

施者限期補正，逾

期未補正或補正後

仍不符規定者，得

駁回其申請，除許

可審查費不予退還

外，無息退還所繳

之許可勘查費。 

          實施者重新申

請時，應依前條規定

重新繳費。 

一、有關申請案之審查、補正及准駁等作

業性規定，後續將訂定於「臺北市政

府辦理都市更新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

或遷移土地改良物實施辦法」草案。

又不論駁回原因為何均不退還審查

費，爰修正文字。 

二、刪除第一項「許可」文字。 

第五條    實施者於

申請案核准前

撤回申請者，除

審查費不予退

還外，無息退還

所繳之勘查

費。核准後本府

終止代為拆除

或遷移者，所繳

費用均不退還。 

第五條    實施者於申請

案許可前撤回申請

者，除許可審查費

不予退還外，無息

退還所繳之許可勘

查費。許可後申請

撤回者，所繳費用

均不退還。 

一、 增訂「核准」及刪除「許可」文字。 

二、 依現行實務辦理情形，核准後本府

終止代為拆除或遷移，因已完成勘

查且支出行政成本，故所繳費用均

不退還，而現行條文「許可後申請

撤回」，亦屬本府終止代為拆除或

遷移態樣之一，爰修正文字。 

第六條    本標準自

發布日施行。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

日施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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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收費 
項目 

計價
單位 

收費基準 
(單位:新臺幣) 

審查
費 

案 

申請代為拆除或
遷移土地改良物
每 一 案 收 取
80,000元 

勘查
費 

戶數 

總戶數 3戶以下
者，每戶費用為 
64,000元；總戶數
4 戶 以 上 至 6 戶
者，每戶費用為
111,000元；總戶
數 7 戶 以 上 至 9
戶，每戶費用為
226,000元；總戶
數10戶以上， 每
戶費用為420,000
元。 

 

附表 
收費 
項目 

計價
單位 

收費基準 
(單位:新臺幣) 

許可
審查
費 

案 

申請代為拆除
或遷移土地改
良物每一案收
取75,000元 

許可
勘查
費 

戶數 

總戶數3戶以下
者，每戶費用為 
75,000元；總戶
數 4戶以上至6
戶者，每戶費用
為90,000元；總
戶數7戶以上至
9戶，每戶費用
為125,000元；
總戶數 10戶以
上， 每戶費用
為200,000元。 

 

一、 依規費法第十條
及第十一條規定
調整收費基準。 

二、 刪除收費項目之
「許可」等文字。 

三、 依調整後之收費
基準說明如下： 

（一）審查費部分由每案
原 75,000元調整至
80,000元，調增
107%。 

（二）勘查費部分： 
1.總戶數 3戶以下
者，原每戶費用為 
75,000元調整為
64,000，調減 85
％。 

2.總戶數 4戶以上至
6戶者，原每戶費
用為 90,000元調
整為 111,000元，
調增 123%。 

3.總戶數 7戶以上至
9戶，原每戶費用
為 125,000元調整
為 226,000元，調
增 181%。 

4.總戶數 10戶以上， 
原每戶費用為
200,000元。調整
為 420,000元，調
增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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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1086030123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8年9月25日府地用字第1086019840號函予鄭美蓮君、高智惠子君

、高初苗子君、杜紅良君等4人（如附清冊）。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松山虎林街5巷拓寬工程，前經報奉內政部95年5月19日台內地字第

0950088190號函准予徵收，並經本府以95年5月26日府地四字第09502302600號公

告徵收杜火盛君所有本市松山區寶清段七小段683地號土地，其地價補償費因逾期

未領，本府依規定於95年10月11日以95年保管字第309號保管於「臺北市政府-土

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

二、經查鄭美蓮君、高智惠子君、高初苗子君、杜紅良君等4人為杜火盛君之繼承人

，案經本府以108年9月25日府地用字第1086019840號函通知渠等4人辦理領取保管

款手續，惟鄭美蓮君因原址查無其人遭郵局退件；杜紅良君因遷移新址不明遭郵

局退件；高智惠子君、高初苗子君等2人戶籍地址為日據時期番地，渠等4人應為

送達之處所不明，致旨揭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案本府108年9月25日府地用字第1086019840號函存放本府地政局（地用科

），權利關係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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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虎林街5巷道路拓寬工程徵收土地 
所有權人  

權利關係人 遷移地址不明公

示送達名冊 

所 有 權 人 原 地 址 
徵 收 土 地 標 示 

區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被繼承人)： 

杜火盛 

 

繼承人： 

鄭美蓮 

 

高智惠子 

 

高初苗子 

 

杜紅良 

 

 

七星郡松山庄松山○番地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號○樓

之○ 

內湖庄後山坡○番地 

 

內湖庄後山坡○番地 

 

臺北市松山區饒河街○號 

松山 寶清 七  683 

第 1頁 共 1頁   承辦人： 陳依盈  簽章：            電話： 02-2728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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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孫榮志

電話：(02)27590666分機6313

電子信箱：pma130096@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083120726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08年11月21日北市停營字第1083119021號公告

，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  

一、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中正區汀州路2段（重慶南路3段至同安街）路邊

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貨停車格位，自

108年12月16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調整收費管理。

二、另請貴所協助轉交該公告予貴轄螢圃里及板溪里辦公處。

正 本：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局長  陳學台  

停車管理工程處

處長 李昆振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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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都規字第10830976711號

主旨：核定公告本市都市計畫「修訂『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老泉里部分保護區為

機關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車場用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

細部計畫案』內開發許可處理原則計畫案（第二次修訂）」計畫書，並自108年

11月26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依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9月27日北市畫會一字第1083004715號函辦理。

二、依都市計畫法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詳如都市計畫書。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

作站）、臺北市文山區公所、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三、張貼處：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臺北市文山區公所、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

市長  柯文哲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8 年第  230  期

53


